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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档案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45年前，农村改革率先取得突破。1978年11月，安

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但很少有人知道，云

南也是探索实践联产承包责任制较早的省份之一。1977年底，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

大塘子村开始探索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效地提高了当地粮食产量。这是边疆民族地区

群众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体现，也为云南全面推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累了经验。

穷日子催生“金点子”

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云南农村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实行着“三级核

算，队为基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集体制。由于以赚“工分”为主，粮食产量

总是不高，粮食总是不够吃。元谋县大塘子村便是这样的村子之一，“出工一窝蜂，

干活一阵风，前面锄头响，后边草照长……”是当时大塘子村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

为解决缺粮问题，生产队长、会计只好到处借粮。

1976年春，时任元谋县委书记的李香庭到大塘子村调研时提出，可以在油菜单

项作物上搞“四定一奖”责任制（即定面积、定工时、定产量、定报酬，超产实行奖

励）。这给当时的大塘子生产队会计李国有和生产队干部极大的启发：“四定一奖”

责任制或许能解决“种着土地还要借粮吃，饿着肚子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不过，当他们准备付诸实践时，受社会环境影响，这一想法不得不暂时搁浅。

然而，李国有实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热情不减，他仔细思考后进一步将其细化为“六

个落实”，即劳动组织落实、农具的使用落实、工分报酬落实、产量落实、成本核算

落实、实行奖励落实。当年年底，他将包产到组“六个落实”的想法，与当地一些干

部、社员交流，以取得大家的理解。随着想法逐渐清晰，李国有想到给李香庭写信，

寻求他的支持。

在当时，提出生产责任制，需要冒极大的风险。生产队一位干部知道李国有的

想法后，极力劝阻。李国有是家里的顶梁柱，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如果因为此事招来

祸事，全家人的天就塌了。李国有内心很纠结，心里有个声音告诉他：“你是个老百

姓，没有必要管得太宽，更何况这样做可能会难于收场。”但他又想到乡亲们没有粮

食吃，挨饿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作为会计的他需要好好算一算这笔账。

一封长信带来的改变

思考很久后，李国有终于拿定主意，他提笔给李香庭写了一封6000字的长信：

“我作为一个普通群众，向上级领导机关提一点有关目前生产队经营管理上的建

议……”他在信中写了“六个落实”的必要性，还特别提出，集体农业必须建立严格

的“一专四定”责任制，即按专业分工的原则，建立定劳力、定产量、定成本、定报

酬到专业组的生产责任制，用以产定工（工分报酬）的办法，取代过去以人定工的办

法，真正落实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1977年9月10日，李国有悄悄来到距离县委不远的邮局，将这封信寄了出去。之

后的日子里，他的内心忐忑不安，压力极大。幸运的是，李香庭对这封信很重视，带

着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工作人员来到大塘子村，蹲点指导承包到组的工作。

县里的工作人员和大塘子生产队的队员认真探讨了在承包到组过程中，如何把握

“六个落实”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根据实际把生产队分成四个作业组，实行“四定一

奖”责任制，超产部分30%奖给作业组，组里再评定到人。全队把土地、农具、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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